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四十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的续展注册

申请已核准，予以公告。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，有效期限自该商标上

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。

注册商标续展公告

第 1943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7月13日

注册号： 12791061

商标： ATT

注册人： 泰美斯热能技术（江门）有限公司

类别： 11

注册号：

注册人：

EDISSON

泰美斯热能技术（江门）有限公司

11

商标：

类别：

12791103

注册号：

注册人：

汉斯威

浙江海宇智造科技有限公司

7

商标：

类别：

12791749

注册号：

注册人：

华矿科技

巨鹿县长城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

7

商标：

类别：

12793632


